
租屋开店遭遇拆迁，向
房东要补偿未获支持

2016 年初，李女士向郭某租
了一间店面房开零售店。在承租期
间，店面被当地列入征收拆迁范
围，象山县有关部门与房产所有权
人郭某签订了《非住宅房屋征收货
币补偿协议》。根据该协议，郭某
如在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腾空房
屋，可另外获得9万元的奖励。

李女士在获知该消息后以该店
“尚在承租期内”为由拒绝搬迁，
并向郭某索要征收协议规定的停业
停产损失补偿款。在此期间，相关
部门对搬迁腾空期限两次发出延期
公告，郭某为此办理了水、电销户
手续。由于李女士拒绝搬迁，无奈
之下，郭某向当地法院起诉，要求
对方腾退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某系《非
住宅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协议》的当
事人，根据有关法律，房屋被国家
依法征收后，征收补偿对象为房屋
所有权人，房屋承租人并非征收补
偿的对象。本案被告李女士作为承
租人，因承租房屋被征收向出租人
郭某要求补偿，不能以房屋征收部

门与郭某所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作为依据，应以原被告双方所签
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作为解决纷争的
依据。而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协议
约定，当因包括政府行为、自然
灾害等原因造成租赁终止时，房
屋内的各种固定装修等归房东郭
某所有，因此，李女士的要求缺乏
法律依据。

此外，郭某与相关部门签订的
协议约定，征收决定生效后，给予
郭某一定的搬迁腾空时间，而不是
立即移交，因此，在搬迁腾空公告
规定的最后期限之前，郭某仍可依
据协议占有使用诉争房屋，并行使
诉争房屋的出租人权利，要求李女
士腾退租赁房屋。

该案在审理时，经法官调解，
原告郭某同意给予李女士 5万元作
为补偿，由于这个数额与李女士要
求的数额有较大差距，双方未能达
成协议。据此，象山法院最终作出
判决，原告郭某的诉请获得支持，
李女士不服判决提起上诉，近日，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由于本案经过一审二审程序，
早已超出有关部门所规定的搬迁奖
励期限，导致郭某最终未能获得 9
万元的搬迁奖励金，也使得其原先
表示愿支付李女士 5万补偿费的承
诺变得不确定，为此，本该“双
赢”的局面，却因当事人对法律的

片面理解导致“双损”结果。

承租户遭遇拆迁能否获
补偿，承租合同是关键

在房屋租赁关系中，承租方并
非房主，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如
果租赁的房屋面临拆迁，房屋征收
和拆迁方是不会将承租方视为被拆
迁人的，而是直接跟房主签订拆迁
补偿协议。

房屋租赁期内面临拆迁，承租
方肯定会或多或少遭受一些损失，
其因此要求获得适当补偿也完全合
理。但在现实生活中，承租方究竟
能获得多少补偿，能获得怎样的补
偿，除了国家所明确规定的内容，
最关键的在于其手里有一份怎样的
租赁合同。

来自江西的王某曾向某企业租
用三间房屋用于餐饮业经营，租期
三年。为避免出现纠纷，企业在签
订合同时要求增加几款特别约定，
其中一款的内容是，在租赁期间，
如遇政府或集体需要拆迁房屋，双
方无条件解除合同。合同即时终
止，互不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甲方

（企业） 退回未到期部分租金及押
金，合同解除后，乙方逾期不搬
走，甲方有权从已经解除租赁关系
的房屋中将乙方的物品搬出，不承
担保管义务。

没想到，第二年年底，真的遇
到了拆迁。王某在获悉相关信息后
大吃一惊，但由于双方约定在先，遇
到拆迁无条件终止合同，自己也签
了字，还能说什么呢？为此，王某准
备自认倒霉卷铺盖走人。

之后，王某偶然向老乡吴律师
说起此事，吴律师仔细阅读了双方
签订的租赁合同后告诉王某，他与
对方签订的租赁合同虽规定甲方不
因合同终止承担违约责任，但并不
是说他得不到任何补偿。因为除了
租赁合同明确约定承租方不享有拆
迁补偿外，按照与房屋征收、补偿
相关的法律规章，租房者只要一直
是合法经营的，就有权利获得因拆
迁而终止经营所造成损失的经济补
偿，其中如设施的损失补偿等。换
句话说，只要房屋租赁者未在合同
中承诺放弃这种拆迁补偿，他就有

资格获得合理的补偿费用，虽然这
种补偿费用可能非常少。

为此，王某向对方提出了交
涉，经过调解，王某获得了 2000
元的设施补偿费。

民事庭法官表示，在现实生活
中，因租赁房屋遭遇拆迁，出租人
和承租人发生纠纷的情况并不少
见，此类纠纷争议的焦点大都集中
在承租人能否获得补偿上。出租方
大多强调拆迁为不可抗因素，所以
只愿退相应的房屋租赁费，而承租
人往往认为，房屋拆迁，客观上会
造成其各种损失，因此，作为出租
方必须给予补偿。从法律角度讲，
租赁合同是出租方、承租方双方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的依据，任何合
同和协议只要出于自愿，不违反法
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其就
属有效，各方均应遵守。因此，双
方在订立租赁合同时一定要多留个
心眼，务必在合同中详细约定拆迁
补偿分配条款，而且，合同的内容
一定要写得非常明白，不能笼统，
似是而非，并因此而产生歧义，最
终引发争论。

承租房屋拆迁时
承租人有什么权利

租赁的房屋面临拆迁，房屋征
收和拆迁方虽然不会将承租方视作
被拆迁人，也不会与承租方签订拆
迁补偿协议，但相关法律对房屋拆
迁时，承租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作
了规定，其中第 27 条规定：“被
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
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
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
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
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
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第
31条规定：“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
人或者房屋承租人支付搬迁补助
费。在过渡期限内，被拆迁人或
者房屋承租人自行安排住处的，拆
迁人应当支付临时安置补助费；被
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使用拆迁人
提供的周转房的，拆迁人不支付临
时安置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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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工匠精神，寻找最美交警”之三
相关链接

【案例】
今年一月，上海佰草集美容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佰
草集公司） 发现，慈溪一家美容
院未经其允许，擅自在经营场所
使用佰草集公司享有商标专用权
的“佰草集 HERBORIST 汉方
SPA”字样，侵犯其注册商标专
用权，且造成了消费者的混淆和
市场秩序的混乱。为此，该公司
将这家美容院诉至慈溪市人民法
院，要求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行
为，并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

美容院辩称，他们所售的佰
草集产品是从正规渠道购进的，
并拥有对方的化妆品销售授权，
认为在招牌等处使用“佰草集
HERBORIST汉方SPA”是正常
的商业广告行为。在得知被佰草
集公司起诉后，他们立即撤下了
相关店面招牌等。

后经法院主持，佰草集公司
与该美容院达成和解，美容院同
意赔偿3.2万元。

【说法】
近年来，随着国家愈加注重

知识产权保护和民众知识产权保
护意识的增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力度越来越大，经营者切不可心
怀侥幸，利用知名企业商标为自
己牟取利润。

根据我国 《商标法》，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均属侵犯注册商
标专用权：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
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
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未经商标
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
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
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
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容易
导致混淆的；销售侵犯注册商标
专用权的商品的；伪造、擅自制
造他人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
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
的；未经商标注册人同意，更换
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
品又投入市场的；故意为侵犯他
人商标专用权行为提供便利条
件，帮助他人实施侵犯商标专用
权行为的；给他人的注册商标专
用权造成其他损害的。侵犯注册
商标行为严重的，还将构成犯
罪。 （路余 徐榕）

擅用商标吸引客源
美容院认赔3.2万

“我们之所以要把这条路的
车道改成这样，是因为路口本来
就比较窄，还要安排左转和掉头
的车辆。我们是从全局出发安排
的，这车道不放在右边，转弯半
径不足，就没办法掉头……”会
议室里，面对上门提意见的市
民，崔洪波手指着图纸，耐心地
解释。

崔洪波是道路交通秩序的
“工程师”。

1999 年他从警校交通管理
专业毕业后，先是在江北交警大
队做了一段时间的路面执勤民
警。2001 年，他被调到了当时
的交警支队道路秩序处做道路交
通组织和交通设施工作。

从事道路交通组织和设施工
作近 20 年，崔洪波说最要感谢
的还是老一辈的“传帮带”。“我
到秩序处报道第一天，领导就给
我一张宁波地图和一把昌河面包
车钥匙，要求我用半个月的时间
跑遍地图上所有的路，并在地图
上标注这些道路的宽度。”崔洪
波说，当初他对这一要求不理
解，觉得这些数据是有统计档案
可查的，干吗还要人去实地再
测？他在后来的工作中渐渐理解
了，要做好这份工作，只有理论
是不够的，必须接地气，心中没
有路网、没有一张“活地图”，
将举步维艰。

作为老百姓衣食住行中的重
要一环，交通组织方案的设计直
接关系到一个区域的市民能否顺
利出行，有时，一个小调整就会
牵一发而动全身：顺畅了可能市
民没有太大感觉，而稍微有点阻
滞则会引来骂声一片。“我曾经
在一个同行交流群里看到这么一
段话，觉得很是贴切：在外行人
眼里，做交通工程的就如同一个
面包师傅，没什么花头，就是面

粉加水揉揉，烘烤……实际上要
做好确是不容易的，理论和经验
都很重要。”崔洪波说，做交通
组织就好比做面包，首先是要

“发好面”，水多了就加面粉，面
粉多了就加水。其中，交通量就
是水，道路空间和时间资源就是
面粉，比例一定要精准，尽可能
达到平衡。

2007 年交警城市高速大队
成立，崔洪波被调往该大队工
作。当时绕城高速建成不久，他
发现宁波北出口的匝道口交通事
故发生的频率有点高。经过现场
勘察后，崔洪波发现了症结所
在：离匝道口不远的地方是一座
拱形大桥，且桥上没有预留门架
基础，没条件安装大版面指示
牌，等到驾驶人看到匝道指示牌
的时候已经临近匝道口了，很多
人一不小心就错过了出口，于是
会出现紧急切换车道、紧急停
车、倒车等情形，也就增加了事
故发生的概率。为了减少匝道口
的事故，他先把匝道口附近原有
的出口标线三角导流区扩大，然
后在原出口标线的前方位置占用
一个车道空间再设置一个三角导
流区，二次提醒要驶出绕城高速
的车辆提前变道。这个方法十分
有效，匝道口的事故大幅减少。
后来在机场北路北外环高架互通
处又出现相同的情形，崔洪波就
把宁波北匝道口的优化经验借鉴
了过来，解决了该路段事故多发
的问题。

“交通组织的设计就是看到
问题，找到办法，再看到新的问
题，权衡利弊，再确定方案的一
个过程。我希望我的工作，能让
大部分市民的出行安全、畅通起
来。”崔洪波说。

（记 者 王晓峰 通 讯 员
陆明光 周瑾）

崔洪波：
道路交通秩序的“工程师”

出租房屋遭拆迁出租房屋遭拆迁，，
承租者能获得补偿吗承租者能获得补偿吗？？

记者 董小军

今年1月25日中午，慈溪的张
先生骑着电动车到超市买菜，把车
停放在超市旁边，等买完菜出来车
子已不翼而飞。在查看相关监控
后，发现车子被一男子推走，张先
生赶紧报了警。

警方很快找到了偷车人王某。
据王某交代，那天早上他路过超市
门口，看见张先生停着的电动自行
车，试着推了一下，发现车子只是
拔了钥匙，便把车子推走，并找到
一家电动车修理店，谎称自己喝了
酒弄丢了钥匙，花了 15 元钱把锁
芯换掉。

王某没有固定工作，游手好
闲，喜欢喝酒。警方在审查中发
现，王某正因涉嫌危险驾驶而被取
保候审：去年 10 月 14 日上午，王
某酒后无证驾驶无号牌三轮摩托
车，结果撞上了停放在路边的一辆
小轿车，造成两车受损的道路交通

事故。经检测，当时他血液中即时
乙醇浓度为 363mg/100ml，属醉酒
状态，对事故承担全部责任。

此外，去年5月18日，王某还
因偷盗64.3公斤的小葱而被公安机
关处行政拘留 7日；今年元旦，王
某又因在超市偷盗白酒被抓现行，
被处行政拘留5日。

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因违反
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在道路上醉酒
驾驶机动车，又多次盗窃公私财
物，其行为已分别构成危险驾驶
罪、盗窃罪。因王某到案后能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赃物均已被追
回，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最终，王
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 4 个
月 ， 并 处 罚 金 8000 元 ； 犯 盗 窃
罪，判处拘役 5 个月，并处罚金
1000 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拘
役8个月，并处罚金9000元。

（路余 徐冬云）

醉酒驾驶取保候审 多次盗窃两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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